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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 兴 路 和 人 民 西 路 的
交 叉 口 ，电 缆 损 坏 ，看 样 子
应 该 是 大 货 车 的 车 身 太 高
给刮断的，笔者 1 9日晚上从
此路段经过发现电缆损坏，
当 时 还 有 一 部 分 悬 挂 在 半
空中，2 0日晚损坏的电缆和
电线被蜷成一团扔在路边。
这个路口有交通信号灯，2 3

日晚上笔者经过此处，发现
损坏的电缆仍没有修理，信
号灯和路灯也都不亮，存有
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尽快修理，以免出现交通
事故。

(小苏打 )

20日和21日的雨雪天气
让道路变得湿滑难走，一些地
势低洼的路面有很多积水，一
些私家车司机真的很令人反
感，车开得快，路边的行人被
飞驰而过的汽车溅了一身的
脏水。笔者21日在解放路路段
就看见了这样的事情，被溅一
身水的行人和汽车司机吵了
起来。这事确实是汽车司机的
不对，下雨天路面湿滑原本就
该减速缓行，遇到旁边有行人
时就更应该减速行驶，这也是
良好驾德的体现，毕竟社会和
谐也得需要大家一起维护和
努力。 (吃饭打豆豆）

气温越来越低，一些商

家 把 用 过 的 水 随 意 洒 在 路

面，这些水结成了冰，很容易

让车辆打滑，甚至有些人骑

自行车和电动车不注意就会

摔倒在地。笔者就见过幸福

小区市场前边几家卖水果的

店 铺 将 用 过 的 水 洒 在 路 面

上，这条小路虽然不宽但是

人流量却不少，附近的住户

都来这边买菜，小学生放学

也走这边，万一摔倒了，责任

在谁？还是希望这些商户能

够注意一下。

(马里奥 )

尊重生命，请为急救车让道
葛 石平

记得和一位朋友聊驾车，他
说，对车的正确认识国人恐怕需
要两三代人才能真正完成。这话
乍听很费解，其实正如三代培养
出绅士一样，驾车同样如此。比如
车到底是什么东西？怎样的车是
适合自己的？你是否应该拥有车？
你有驾车的资格吗？如何文明驾
车等等？这不，《5公里生命通道仅
一辆车让路》——— 记者随120急救
车接病人，发现鲜有车避让，拉警
报也不管事(《齐鲁晚报》12月17日
报道)。这则新闻从一个小小的事
例，对120这一特种车遭遇的尴尬
就测试出众多驾驶员对生命的漠
视，真是让人感慨万端。

私家车的激增是四五年以内
的事情，如今一个红灯堵一长串
车辆就是佐证。人们越来越感叹，

在城里，汽车已经没有电动车快
和方便了。车辆的增加当然为120

等等这种特种车执行特种任务出
了难题，这是个全国性的普遍现
象。在我国，法律并没有对不给特
种车辆让道，应承担什么样的法
律责任予以约束。在这种情况下，
文明素质和驾车道德显得越来越
突出。主动避让特种车，是公民自
身素质与社会道德的体现。一些
车主故意与120这种特种车争道
抢道，耽误其抢救时间，本身就是
一种素质缺失的表现。

笔者曾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在国外一辆消防车要经过大塞车
的路段，当消防车警笛响起，车道
上的车辆自觉有序地驶向两旁的
人行道，腾出一个车位的道路让
消防车先通行，随后车辆又自觉

恢复先前的塞车原状，没有一辆
车占消防车的便宜，跟着消防车
的车尾前进。这让人感叹什么叫
驾驶素质！我觉得，交通状况再恶
劣，只要车道上的车辆肯让行，救
护车就能迅速地通过。

当然给特种车避让的问题也
很复杂，上世纪九十年代，如果在
街上听到警笛声，可能很多人都
唯恐避之不及，一则缘于这声音
中本就带有几分令人亦敬亦畏的
元素，二则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
也少。可如今，有个车子在你身后
叫上两声，等你赶紧避让后，发现
开过去的并不是特种车辆，有的
时候甚至是社会车辆，为了享有
特权，也装个警笛，叫两声，逼你
让道。很显然现在驾驶员不避让
跟警笛滥用有很大关系。有些驾

驶员还担心，避让特种车后违章
不好办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正
在规范，一点不难解决。

纵观域外，德国救护车可以
“横冲直撞”；美国明确法规指引
避让救护车；比利时救护车享有
优先路权；新加坡不给救护车让
道要受罚。反观国内，深圳出台新
规：不避让120急救车行为将受严
查；成都300救护车安“电子眼”，
不避让“急救120”罚100至150元扣
3分；广州私家车不避让救护车最
高可罚款200元；北京急救车优先
通行，车辆不避让受罚。这些都是
他律，在我们跨入汽车时代的时
候，倡导驾车文明才是根本，毕竟
车是代步工具，是为了提升生活
质量而保有的，忽视了这一点，那
是另一种“车奴”。

扎有话枣说

愿愿望望

图/盖桂保

愿他们早日停下流浪的脚步
葛 古月

近日，齐鲁晚报联合省民政
厅共同打造了“找家”公益平台，
并在“找家”栏目中公布了包括枣
庄在内的省内7个地市的“特殊”
流浪者的信息。近日，本报记者探
访枣庄市立二院，近距离了解这
些“特殊”流浪者的状况。记者从
枣庄市救助站了解到，目前大约
有23名流浪精神病患者被救助站
送往市立二院治疗。(《齐鲁晚报》
12月14日报道)

他们有家，但不知道家在哪
里，这是多么悲哀的事。相信，许
多人看到这些流浪者的故事都会

打心底为他们揪心。很多时候，我
们的最大幸福都来自家庭，而他
们，明明在心底一直惦念着家，却
无法找到家的方向。在他们简单
的思维下，他们最基本的目标就
是早点摸着家门和亲人们团聚。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看似平常的
事情，对于这些流浪者而言都是
那么地遥不可及。

由于精神上的问题，导致这
些流浪者对自己身世和家庭的概
念非常模糊，这也给救助站的工
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阻力。每一个
流浪者被送进救助站的时候，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最希望能从他们
的口中得到他们的身份信息。然
而，很多时候，他们却只会默念着

“回家”，而无法提供家的信息。
就这样，他们许多人在救助站一
住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虽然，从
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病人。可
是，他们日夜念叨的“回家”又让
人们看到他们心底最渴望的念
想。家的概念，在他们眼中和正常
人眼中都一样是最幸福的期盼。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和我们每
一个人都是相同的。

12月21日，齐鲁晚报刊发《爱

心大接力 流浪汉终回家》一文，
报道了德州籍流浪汉被几位村民
送进救助站，在救助站和记者的
帮助下回到老家的故事。笔者想，
这篇文章让所有关心流浪者的读
者感到了一丝欣慰。是的，这名流
浪汉曾经遭遇过不幸，如今，他又
是幸运的，因为和其他流浪者相
比，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虽
然，相比救助站目前流浪者的总
人数，这位能回家的流浪汉只是
其中的几十分之一。在很多人眼
里，这个概率似乎不能让人感到
兴奋。可是，我们解读这个事件应

与其他的概率事件有所区别。虽

然只是几十分之一，但对于他个

人，这就是莫大的幸福。

我们期待更多的流浪者能早

日停下流浪的脚步。所以，哪怕目

前只有一个幸运者，我们都应该

打心底高兴并祝福他。因为，一个

幸运者的事迹能让人们对更多流

浪者从不幸变为幸运充满了期

许。这种期许，在很多时候恰恰是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相信，在无

数爱心人的帮助下，我们将能看

到一个又一个充满感动的奇迹。

公家便宜岂能这样占
葛 孙世华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
不断深入，许多过去只能在公
园里看到的观赏花卉，甚至比
较珍贵的古树、能够药食两用
的花草树木，开始大量植入市
区，成为街头一景。应该说，这
是一种文明进步，同时也是现
代科技带来的新气象。

然而，任何事物在发展过
程当中，就是某些所谓的“聪明
人 ”，就 利 用“ 公 家 的 ”这 个 平
台，捞尽“便宜”，《肆意采槐米

槐树断了枝》就是这样一则
新闻。(《齐鲁晚报》1 2月 2 1日报
道 )

从国内很多媒体的新闻报
道中得知，遭到肆意采摘的不

止是槐米，还有萱草，而且这种
情况也不止山东独有。至于爱
心伞、国庆花卉、公用自行车等
投入不长时间就被人搞得破烂
不堪、无影无踪，也是司空见惯
的事。这说明，喜欢占公家便宜
的人不是极少数，而是大有人
在。正因为这种行为处在处罚
边缘，并且时常给人以“无可无
不可”的印象，再加上巡查不过
来，才使类似现象难以遏制。

由于东西是公家的，一些
人就不爱惜，不尊重，乃至干脆
把它当作己有，想怎么弄就怎
么弄；要么把它当作“自留地”，
想什么时候摘就什么时候摘！
反正不是谁家或某个人的，既

然“和尚动得”，我凭什么动不
得？于是，在这种扭曲的攀比心
态怂恿下，将公共场所圈成“城
中村”种菜，把街头垃圾箱拿回
家腌酸菜，就成了令人啼笑皆
非的市井新闻。

公家便宜岂能这样占？笔
者以为，大凡有点素质的人，绝
不会如此，拿公家东西当作私
有财产任意索取破坏的。但从
另外一方面来说，单靠园林部
门单枪匹马，想要立竿见影，管
住“滥采滥伐”者，恐怕同样很
难。

私以为，有关部门不妨采
取摄像头监控的办法，或者在
媒体上公布有奖举报电话，鼓

励 市 民 勇 敢 地 拿 起 手 中 的 手

机、照相机、摄像机，记录下“嫌

疑人”的所作所为，然后予以公

开曝光，再配合必要的行政处

罚，从源头堵住“见便宜就捡”

的坏毛病，只有这样，才能收到

明显效果。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

素质，这话说起来都有点老生

常谈了，维护和珍惜国家、集体

的财产，爱护公物，是社会公德

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应该

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它既

显示出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

也是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

标志。

编辑：
你好！
前一段时间交通管理部门

下大力气彻底整治杜绝了电动
三轮车出租营运混乱的现象。不
仅净化了城市的市容市貌，而且
还提升了枣庄的城市品位。

但笔者近几天来，在三角花
园、BRT车站、火车站等人口稠
密的公共场所，先后看到数量不
等的电动三轮出租车(12月20日
13时，笔者数了数，从三角花园
到东方大厦竟有9辆电动三轮出
租车 )，停留间或围绕在周遭来
回转悠。

前段时间因为电动三轮车一
是没有办营运执照，二是行车不
安全，三是影响行人和正常的交
通秩序，四是打破正常的竞争方
式并且干扰了出租公司正常营业
秩序而被取缔的。然而，随着元旦
和春节一天天的临近，电动三轮
车出租又死灰复燃。一些胆大的
电动三轮车主，又开始在大街小
巷里“打游击”。俗话说：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现有的出租也基本上
能够满足城市的客流量。电动三
轮车出租，没有正规的营运执照
手续，在安全上也有潜在的危险。
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对其
的打击力度，常抓不懈，不能一时
紧一时松，以免给他们可乘之机。
再说电动三轮车出租，无牌无照，
调转车头拐弯极易侧翻，后视线
效果较差，容易出事故等诸多不
利因素，笔者认为不让其上路出
租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很有必要
的。因而，笔者建议愈是临近节
日，有关部门愈要加大监督整治
力度，为市民创造安全有序的节
日环境。 （侯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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